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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害生活安宁利益之侵权责任
TortLiabilityforViolationoftheLifeTranquilityInter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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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Hong

  【摘 要】 人格权权利体系的开放性,引起新型人格利益的法益化浪潮,生活安

宁利益为其典型。归纳司法实 践,侵 害 生 活 安 宁 利 益 有 相 邻 关 系 滥 用、个 人 信 息 滥 用、
错误告知、不当维权四种侵权类型。生活安宁利益的法益化要求其在具备适法性、正义

性前提下,契合社会价值变迁与符合法制科学。社会基础的变动是生活安宁利益产生的

原动力,主要包括社会习惯、生活观念、科技发展、生活方式转变、道德习惯规制弱化

等。生活安宁利 益 有 别 于 隐 私 权、个 人 信 息 权,是 一 项 补 充 性 的、独 立 的 新 型 人 格 利

益。《民法总则》第109条应定位为一 般 人 格 权 条 款,生 活 安 宁 利 益 是 一 般 人 格 权 所 保

护的法益之一。在认定是否侵害生活安宁利益时,需明确容忍义务、合理使用范围等界

限,对此法官应积极适用利益衡量方法,综合考量个人利益、社会利益、制度利益,借

助利益位阶、具体情形带入等方法保证利益衡量的客观性,并需运用比例原则对其结果

予以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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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eopennessofthesystemofpersonalityrightshasledtoawaveoflegaliza-
tionofnew personalityinterests,andthelifetranquilityinterestsaretypical.Inductive
judicialpractice,therearefourtypesinfringementofthelifetranquilityinterests:abuseof
adjacentrelations,abuseofpersonalinformation,misinformation,andimproperrightspro-
tection.Thelegalizationofthelifetranquilityinterestsrequiresthatitmeetsthechangesof
socialvaluesandconformstothelegalscienceunderthepremiseoflegalityandjustice.The
changeofsocialfoundationisthesourceofthelifetranquilityinterests,includingsocialhab-
its,lifeconcepts,technologicaldevelopment,lifestylechanges,and weakeningofmoral
habits.Therighttolifetranquilityisdifferentfromtherighttoprivacyandpersonalinforma-
tion.Itisacomplementaryandindependentnewpersonalityinterest.Article109oftheGen-
eralPrinciplesofCivilLawshouldpositionthegeneralpersonalityrightsclause,andthelife
tranquilityinterestsareoneofthelegalinterestsprotectedbythegeneralpersonalityright.
  Keywords:Thelifetranquilityinterests Newpersonalityinterest Generalpersonality
rights Benefitmeasu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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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项有关安静的利益诉求

  国人向来追求静以修身、宁静致远,然世事纷扰,能于喧嚣红尘中求得 一 方 净 土,

达致内心的安宁,实为不易。时代诉求呼唤法治回应,对于这一安静的利益诉求,反映

在法律上即是对生活安宁利益的追求。生活安宁利益因社会发展变迁而产生,随着时间

推进,相关纠纷骤增。〔1〕 所谓生活安宁利益是指一种保护自然人在维系 自 己 生 活 环 境

中的一种生活状态之安稳宁静的利益。〔2〕 生活安宁利益与自然人的生活质量息息相关,

社会生活中 “广场舞”、“呼你死”、 “垃圾短信”、 “震楼器”等扰人清静的情形无所不

在,使人无法正常休息、工作,受害人常处于紧张、不安、痛苦等精神状态中。在此背

景下生活安宁利益作为一种新型人格利益的诉求被提了出来。

  在立法阙如的情形下,法官常运用习惯等制定法外法源作为裁判依据,这容易导致

裁判标准不一。学说上对此一 问 题 的 研 究 尚 处 于 滥 觞 阶 段,〔3〕 未 建 立 系 统 的 解 释 论,

亦未形成通说以补立法之缺、司法之穷。生活安宁利益为什么会生成,其是否应受法律

保护以及通过何种路径予以保护皆有待探讨。一般而言,从理论上证成新型人格 利 益,

需明确法律保护的正当性 及 其 独 立 性。〔4〕 然 而,这 个 世 界 中 的 所 有 利 益 皆 有 人 主 张,

任一利益的实现总以牺牲他人相对利益为代价。〔5〕 生活安宁利益作为精神性人格利益,

由于缺乏有形的物质载体,似乎无明确界限,在与其他权益产生冲突时,如何实现权益

间的平衡亦殊难界定。

  基于此,本文首 先 剖 析 生 活 安 宁 利 益 的 内 涵,进 而 明 确 生 活 安 宁 利 益 法 律 化 的 必

要,生活安宁利益何以法益化,并阐述追求稳定性的制定法如何包容生活安宁利益的生

成。此外,生活安宁利益生成的社会基础,究竟是 习 惯,〔6〕 抑 或 其 他 ? 这 些 社 会 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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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具 体 案 件 参 见 《湖 南 省 常 德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常 民 四 终 字 第223号;
《广 东 省 广 州 铁 路 运 输 中 级 法 院 民 事 判 决 书》,(2015)广 铁 中 法 民 终 字 第12号; 《上 海 市 第 一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判 决 书》,(2012)沪 一 中 民 二 (民)终 字 第1651号;《江 苏 省 南 通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判 决 书》,(2004)通 中 民 一 终 字 第166号; 《吉 林 省 通 化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
通 中 民 二 终 字 第187号; 《海 南 省 第 一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2)海 南 一 中 民 二 终 字 第

270号;《上 海 市 第 一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判 决 书》,(2015)沪 一 中 民 六 (商)终 字 第107号 等。
生活 安 宁 利 益 又 称 “精 神 安 宁 权”、“安 宁 生 活 权”等。参 见 方 乐 坤: “精 神 安 宁 权 的 基 础

及理 由 分 析”,《西 南 政 法 大 学 学 报》2007年 第5期,第35~41页;刘 保 玉、周 玉 辉:“论 安 宁 生 活

权”,《当 代 法 学》2013年 第2期,第49~56页。在 我 国 台 湾 地 区 又 有 居 住 安 宁 的 人 格 利 益 一 说,
可见 我 国 台 湾 地 区 “最 高 法 院”2003年 台 上 字 第164号 判 例。参 见 王 泽 鉴:《人 格 权 法:法 释 义 学、
比 较 法、案 例 研 究》,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2013年 版,第249页。

参 见 上 注,刘 保 玉、周 玉 辉 文,第49页;饶 冠 俊、金 碧 华:“生 活 安 宁 权 保 护 的 现 实 困 境

及 解 决 思 路”,《行 政 与 法》2010年 第1期,第104~107页;饶 冠 俊:“创 新 社 会 管 理 视 角 下 的 生 活

安 宁 权 界 定 及 法 律 保 护”,《学 术 交 流》2012年 第1期,第52~54页;何 建 国:“生 活 安 宁 权 及 其 保

护 探 析”,《西 安 石 油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2016年 第4期,第69~75页。
参 见 姚 建 宗、方 芳:“新 型 权 利 研 究 的 几 个 问 题”, 《苏 州 大 学 学 报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版)》

2015年 第3期,第50页。
参 见 〔德〕菲 利 普·黑 克:《利 益 法 学》,商 务 印 书 馆2016年 版 ,第18页。
有学 者 认 为 新 型 权 利 生 成 的 直 接 社 会 根 据 是 习 惯 以 及 从 习 惯 中 提 取 出 来 的 习 惯 权 利。参 见

谢 晖:“论 新 型 权 利 生 成 的 习 惯 基 础”,《法 学 研 究》2015年 第1期,第44~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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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支撑生活安宁利益的生成 ? 其次,生活安宁利益在现有法律体系的归宿为何 ? 此主

要涉及生活安宁利益的独立性、可区分性问题。在司法裁判中,有案例将生活安宁利益

视为隐私权的重要内容,〔7〕 亦有些案例通过个人信息权保护生活安宁利益。〔8〕 此种情

形下,生活安宁利益在隐私权、个人信息权的夹击之下,是否有存立之余地 ? 最后,在

《民法总则》第109条开放立法的情形下,为处理实践案例,利益衡量成为法官常用的

思考方法,但在新 型 人 格 利 益 争 议 时,利 益 衡 量 装 置 如 何 实 施,利 益 衡 量 方 法 如 何 操

作,亟待明确。

二、司法生成权利:生活安宁利益作为新型人格利益

(一)生活安宁利益的四种类型

  生活安宁利益作为新型人格利益,其内涵、外延的明确需依托司法案例的归纳。此

需借助类型化的方法,并遵循类型的逻辑特征,在类型的基础上进行判断、推理,建构

新型权利的理论体系。〔9〕 笔者于北大法宝,以生活安宁、安宁等作 关 键 词 且 不 设 定 时

间进行检索,排除同院多判、说理简陋、名不副实者,截至2018年3月共得到具有代

表性的有效案例36则,类型化如下:

  类型一:相邻关系中权利滥用侵犯生活安宁利益。人具有社会性,人与人之间的社

会关系主要围绕相邻关系而展开。〔10〕 随着人口的日益集聚,因相邻者权 利 滥 用 而 引 发

的纠纷日渐增多,其中侵害生活安宁的情形时常发生。归纳司法实践经验,主要有不可

量物的侵入和因物之损害而引起恐慌两种类型。 《德国民法典》第906条规定不可量物

侵入主要有三种情形,即臭气、噪音、烟等从另一块地发 出 的 类 似 侵 入。〔11〕 在 司 法 实

践中,此类情形十分常见,例如猪圈废弃物堆积产生刺鼻臭味 而 造 成 的 侵 权,〔12〕 相 邻

小区建设所产生噪音、粉尘严重影响相邻方的正常生活。〔13〕 此外,房 屋 过 度 装 修 常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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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

〔9〕

〔10〕

〔11〕

〔12〕

〔13〕

参 见 《广 东 省 高 级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 民 再464号;《江 苏 省 南 京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宁 民 终 字 第1974号; 《山 东 省 济 南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济 民 一 终 字 第668号;《云 南 省 昆 明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04)昆 民 二 终 字 第

785号 等。此 外,有 学 者 将 生 活 安 宁 权 视 为 隐 私 权 的 重 要 内 涵,参 见 王 毅 纯:“论 隐 私 权 保 护 范 围 的

界 定”,《苏 州 大 学 学 报 (法 学 版)》2016年 第2期,第89~102页;王 利 明: “隐 私 权 概 念 的 再 界

定”,《法 学 家》2012年 第1期,第108~120页。
参见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一中民终字第07940号;《上 海 市 徐

汇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0)徐 民 初 字 第1430号; 《上 海 市 第 一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1)沪一中民一 (民)终字第1325号;《上海市浦东 新 区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判 决 书》,(2010)浦 民 一

(民)初字第22483号等。
参 见 张 斌 峰、陈 西 茜: “试 论 类 型 化 思 维 及 其 法 律 适 用 价 值”, 《政 法 论 丛》2017年 第3

期,第118页。
参 见 邱 本、王 岗:“再 论 相 邻 关 系”,《当 代 法 学》2015年 第6期,第74页。
参 见 《德 国 民 法 典》,陈 卫 佐 译 注,法 律 出 版 社2015年 版,第340页;梁 慧 星、陈 华 彬:

《物 权 法》,法 律 出 版 社2008年 版,第199页。
参 见 《海 南 省 第 一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判 决 书》,(2012)海 南 一 中 民 二 终 字 第270号。
参 见 《江 苏 省 南 通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04)通 中 民 一 终 字 第166号。类 似

的 案 件 还 有:《吉 林 省 通 化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判 决 书》,(2015)通 中 民 二 终 字 第187号;《山 东 省

济 南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判 决 书》,(2014)济 民 一 终 字 第66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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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相邻房屋造成损害,导致漏水等情形,进而侵害生活安宁利益。如在一则案例中,王

某因装修不当,造成漏水现象,使沈某卫生间及主卧天花板、墙面受损。法官认为王某

之行为给沈某的生活安宁造成了影响。〔14〕 在我国台湾地区亦有类似判 例,该 案 中 被 告

之房屋倾斜,使相邻建筑物发生严重破损,时刻有倾倒之危。但遗憾的是法官认为居住

安宁利益法无明定,不予保护。〔15〕

  类型二:滥用个人信息侵犯生活安宁利益。在信息社会,民事主体在使用商家服务

时,往往需用个人信息注册,在制度不健全的情形下,个人信息常被非法收集利用。例

如在一则案例中,原告在工作时间以及休息时,不间断地受到被告业务员的电话 骚 扰,
原告明确拒绝后,被告亦未停止侵权行为。法官认为被告滥用其所掌握的个人信息,客

观上滋扰了原告正常的生活安宁,构成侵权行为。〔16〕 在另 一 则 案 例 中,案 情 类 似,法

官更为详细地论述到:被告侵害了原告的信息自主选择权及生活安宁权。虽然这两项权

利法无明定,但我国民法、宪法同时确立了一般人格权,而生活安宁利益能够体现人之

价值、人身自由和尊严,是一般人格权利益重要组成部 分,应 受 到 法 律 的 保 护。〔17〕 此

外,亦有因不当公示他人信息,招致第三人侵害信息主体生活安宁利益的情形。如电视

节目中误用受害者电话号码,〔18〕 或未经允许在杂志上公布某专家住址、电 话 联 系 方 式

等,引来第三人高频率拨打电话、发送信息,进而影响信息主体的生活安宁。〔19〕

  类型三:错误告知侵犯生活安宁利益。所谓错误告知,是指行为人因故意或过失告

知他人错误信息,从而扰乱他人安稳平和的生活秩序,并造成严重损害后果的行为。〔20〕

此种类型下,受害者多因信赖专业人士之权威,受其错误的负面信息影响,抑或第三人

可能因信赖此信息,误解受害者,进而对受害者作出消极的社会评价,导致受害者内心

惊慌。此类型在司法实践中时有发生,例如在一则案例中,原告在西安某医院做妊娠检

查时,被该医院诊断为 “艾滋 病”。后 来,原 告 到 西 安 交 通 大 学 第 二 医 院 等 医 院 复 查,
检查结果均否定了初诊结论,原告遂因此错误告知导致心理恐惧及精神压力,而诉请精

神损害赔偿。法官认为原告之恐慌是基于对艾滋病的无知,此侵权后果与被告行为并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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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5〕

〔16〕

〔17〕

〔18〕

〔19〕

〔20〕

参见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9)沪一中民二 (民)终字第2459号。
参见 我 国 台 湾 地 区 “最 高 法 院”九 三 年 台 上 字 第 二 〇 六 四 号 判 例。但 是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在 我

国 台 湾 地 区 “最 高 法 院”九 二 年 台 上 字 第 一 六 四 号 判 例 中,法 官 认 可 了 居 住 安 宁 权 受 重 大 侵 害 时 应

受 法 律 类 似 案 例 保 护。
参 见 《上 海 市 浦 东 新 区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判 决 书》,(2010)浦 民 一 (民)初 字 第 22483号。

类 似 案 例 有:《上 海 市 第 一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沪 一 中 民 六 (商)终 字 第107号;
《湖 南 省 常 德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判 决 书》,(2013)常 民 四 终 字 第223号;《上 海 市 第 一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判 决 书》,(2011)沪 一 中 民 一 (民)终 字 第1325号;《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钦 州 市 钦 北 区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判 决 书》,(2015) 钦 北 民 初 字 第 1883 号;《安 徽 省 亳 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6)皖16民 辖 终38号;《上 海 市 徐 汇 区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徐 民 一 (民)初 字 第

1336号;《湖 南 省 常 德 市 武 陵 区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武 民 初 字 第01172号; 《上 海 市 徐

汇 区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判 决 书》,(2013)徐 民 一 (民)初 字 第5269号。
参 见 《广 东 省 茂 名 市 茂 南 区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判 决 书》,(2011)茂 南 法 民 初 字 第1604号。
参 见 《安 徽 省 亳 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裁 定 书》,(2016)皖16民 辖 终38号。
参 见 《上 海 市 徐 汇 区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判 决 书》,(2000)徐 民 初 字 第1430号。
参 见 前 注 〔2〕,刘 保 玉、周 玉 辉 文,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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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关系,故不支持原告诉求。〔21〕 然而在日常生活中,一般 人 基 于 医 院 的 权 威 性,多

会信任其诊断结果,突遭变故,早已心神不宁,生活、工作会受到很大影响,〔22〕 由此,
法院裁判有待商榷。

  类型四:不当 “维权”侵害生活安宁利益。维护自己合法权益不受侵害是法律赋予

每个人的权利,但任何一种权利都有行使限度,超越此限度,就可能侵权,甚至违法或

犯罪。〔23〕 现实生活中,不当维权侵害生活安宁利益的情形十分常 见,但 法 官 对 其 是 否

构成侵权裁判不 一。如 在 一 则 案 例 中,被 告 丈 夫 与 原 告 喝 酒 致 死,经 调 解 双 方 达 成 协

议。原告履行完毕后,被告仍不满足,继续侵扰原告。法官认为被告应当采取正当的法

律途径解决争议,被告行为影 响 原 告 的 正 常 工 作 和 生 活,侵 害 了 原 告 的 合 法 权 益。〔24〕

而在另一则案例中,朱某在多个春节前夕多次到王某家中、所住小区无理取闹,索要工

程款,扰乱王某及 家 人 的 生 活 安 宁,王 某 向 法 院 提 起 诉 讼。法 官 认 为 朱 某 行 为 存 有 不

当,但双方应相 互 谅 解,朱 某 并 不 构 成 侵 权。〔25〕 对 比 以 上 两 案,为 何 类 似 维 权 行 为,
一则构成侵权,而另一则不构成侵权,有待厘清。

(二)生活安宁利益是一项新型人格法益

  探讨新 型 人 格 利 益 的 逻 辑 起 点 是 其 具 备 何 种 条 件 时,法 律 才 应 保 护 此 类 新 型 利

益,〔26〕 有学者进一步将新型人格利益的生成条件表述为:民事主体的实 践 诉 求 以 及 此

诉求的内在合理性,〔27〕 但此观点忽略了成文法的话语体系。基于 此,本 文 认 为 生 活 安

宁利益作为一项新型法益的证成逻辑应为:其一,生活安宁利益成为法益应具合 法 性;
其二,生活安宁利益生成的表面动因,即社会对新型人格利益诉求是否具有普遍性;其

三,新型人格利益产生的根本动因,即法律保护是否具有价值正当性,法律保护是否契

合社会发展而具有合理性。人格权是一项不断变动的权利,随着社会发展,新型人格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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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2〕

〔23〕

〔24〕

〔25〕

〔26〕

〔27〕

参 见 《陕 西 省 西 安 市 新 城 区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04)新 民 初 字 第2419号。最 近 一

则 新 闻 报 道 称,一 女 子 与 未 婚 夫 仅 有 牵 手、接 吻 行 为,但 在 婚 前 检 查 中 被 误 诊 为 怀 孕,其 未 婚 夫 听

后 选 择 与 其 分 手,虽 然 后 证 明 婚 检 存 在 错 误,但 该 女 子 与 未 婚 夫 之 间 的 裂 痕 亦 无 法 弥 补。参 见 “女
子 仅 牵 手 接 吻 查 出 怀 孕,新 婚 丈 夫 得 知 后 不 听 解 释”,载 http://www.sohu.com/a/157101256 _

117323,最 后 访 问 时 间:2017年7月13日。
参 见 “成 都 男 子 被 误 诊 艾 滋 病 达 七 年, 期 间 遭 女 友 抛 弃, 亲 哥 与 他 断 绝 关 系 ”, 载

http://news.ifeng.com/a/20171204/53852124_0.shtml:,最 后 访 问 时 间:2018年1月23日。
参见 刘 作 翔:《权 利 冲 突:案 例、理 论 与 解 决 机 制》,社 会 科 学 文 献 出 版 社2014年 版,第

340页。
参 见 《江 苏 省 徐 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03民 终6262号。类 似 案 例

有:《北 京 市 第 一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判 决 书》,(2015)一 中 民 终 字 第07940号。
参 见 《湖 南 省 长 沙 市 岳 麓 区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判 决 书》,(2014)岳 民 初 字 第06760号。
参 见 周 赟:“新 兴 权 利 的 逻 辑 基 础”,《江 汉 论 坛》2017年 第5期,第114页。
参 见 张 先 贵:“中 国 法 语 境 下 土 地 开 发 权 是 如 何 生 成 的———基 于 ‘新 权 利’生 成 一 般 原 理

之 展 开”,《求 是 学 刊》2015年 第6期,第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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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不断出现并进入法律领域。〔28〕故人格权保护 立 法 要 以 社 会 普 遍 需 求 为 导 向,进 行 制

定法的供给侧改革,以满足人格发展的需要。但随着社 会 发 展,新 型 人 格 利 益 在 不 断

生成,如何 妥 适 处 理 法 律 的 稳 定 性 与 新 型 人 格 利 益 诉 求 的 变 动 性,是 需 要 解 决 的

难题。

〔28〕 笔者于北大法宝对相关法律条文进行检索,并以 《民法总则》中所列举的具体人格权作为检索对

象,主要关注法律和司法解释,力争穷尽。从宏观上对我国人格立法梳理如下表,从下表可以看出,随着时间

演进,新型具体人格权不断出现,并被立法确认。

    时间

权利    

1989年之前

(含1989年)
1990~1999 2000~2009

2010年之后

(含2010年)
总数

生命、身体、健康权 1 3 3 5 12

姓名权 6 3 8 5 22

名称权 2 5 6 3 16

肖像权 2 4 3 4 13

名誉权 5 12 7 6 30

荣誉权 2 6 6 2 16

婚姻自主权 1 1 1 1 4

隐私权 0 0 10 17 27

个人信息权 0 0 13 125 138

人格尊严 2 8 14 16 40

合计 21 42 71 184 318

〔29〕 〔美〕本杰明·N.卡多佐: 《法律的成长》,李红勃、李璐怡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

15页。

  〔30〕 参见张玉洁:“论模糊语词之于立法的意义———兼及对法律不确定性命题的修正”,《法律方法》2014
年第2期,第438~447页。

  追求稳定性的法律无法回应社会变动性,这一难题单从成文法角度无法解决。 “法

律如同人类自身一样,只要生命延续,就必须找到妥协与折中之路。”〔29〕有必要通 过 制

定法权利体系的开放和司法能动性的双向配合,解决该难题。法 律 权 利 体 系 的 开 放 性

可以预防法律僵化,既能为司法能动性提供操作空间、合 法 性 依 据,又 能 抵 抗 社 会 变

动对制定法体 系 的 冲 击。 《民 法 总 则》第109条 是 人 格 权 权 利 体 系 保 持 开 放 的 “窗

口”,亦是生活安宁利益得以进入法律领域的 “桥梁”。其不仅不是立法 的 败 笔,反 而

是高超立法技术的体现,是立法的必要。〔30〕但人格自由、人格尊严 更 多 体 现 为 主 观 感

受,当民事主体内心感受到 “羞辱”与 “不爽”时,常以 人 格 权 受 损 向 法 院 提 起 利 益

保护之诉求,由此法官必须 当 好 “把 门 人”,多 方 考 量 法 律 权 利 体 系 内 固 化 的 新 型 人

格利益,进而决定是否准其进入法律的疆域,而应避免 疏 于 说 理,使 庄 严 的 判 决 成 为

“儿戏”。如何在预防权利泛化的基础上,建立有效甄别方式,遴选出应法 益 化 的 新 型

人格利益,这是法官工作的重点和难点。笔者依托生活安 宁 利 益 的 法 益 化 对 新 型 人 格

利益的筛选探讨如下: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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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生活安宁利益的法益化具备普遍的社会诉求。社会需求是生活安宁利益等新

型人格利益生成的源泉与动力。〔31〕 生活安宁利益之社会诉求的普遍性,是 利 益 保 护 必

要性的体现。社会普遍诉求可分为两个逻辑层次:社会对生活安宁利益诉求的普 遍 性;

社会对通过法律保护该项利 益 诉 求 的 普 遍 性。在 社 会 关 系 日 渐 复 杂、生 活 方 式 日 渐 多

样、民众聚居日益紧密的现代,民事主体对生活安宁利益的诉求日益强烈。在日常生活

中,生活安宁利益之诉求体现在各方面,邻里关系中不可量物侵入 (例如邻家因措施不

周产生的噪音臭气)、超过合理限度的不当 “维权”、针对广场舞的鸣枪放狗、误诊为艾

滋病后惶惶不可终日,等等。这些问题在日常生活中比比皆是。虽然社会事实与法律存

在一定距离,但法律不能仅局限于 “概念的天国”,忽视外在的社会事实,而应积 极 回

应社会问题。生活中侵害生活安宁利益多发仅是论证法律保护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

件。尚需从与法律更具亲缘性的司法裁判出发,通过归纳证明人民要求法律保护生活安

宁利益的普遍性。在生活安宁利益认定过程中,需借助经验法则。所谓经验法则,是透

过归纳逻辑的方法去发现。〔32〕 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对生活安宁利益予以 肯 定 与 保 护 的

案例不在少数,而诸多 类 似 案 例 的 综 合 构 成 了 对 生 活 安 宁 利 益 诉 求 普 遍 性 最 直 观 的 表

征。在北大法宝中以生活安宁为关键词,不设定年份进行检索,截至2018年1月22日

共有民事案例430则,其中2017年共88则 (2017年判决尚未完全上网),2016年共

125则,2015 年 共 104 则,2014 年 共 74 则,2013 年 共 18 则,2012 年 共 12 则,

2011年共9则。宏观分析案例数量可见,有关生活安宁利益的法律纠纷呈现日增之势。

创造法律者,不是概念而是利益和目的。〔33〕 面对如是诉求,生活安 宁 利 益 存 在 法 益 化

的必要性。

  其次,生活安宁利益的法益化具备价值基础。生活安宁利益是人格自由、人格尊严

的外在体现,是一项基本权利。在一则案例中,法官认为生活安宁利益是人格自由、人

格尊严的体现,是民法与宪法共同保护的对象。〔34〕 要求自己安宁 的 生 活 不 被 打 扰,正

是其消极人格自由的体现。生活安宁利益是人格自由的体现,人格自由体现了主体自由

意志的要求。〔35〕 在一则案例中,法官认为生活安宁利益作为人格 尊 严 的 体 现,是 一 项

民事基本权利,是人之为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36〕 此外,不当维权 中 的 厮 打 辱 骂 涉 及

《宪法》第38条规定的公民尊严不受侵犯的内在精神;不可量物侵入住宅涉及 《宪法》

第39条规定的公民住 宅 不 受 侵 犯 的 内 在 精 神;滥 用 个 人 信 息、电 话 滋 扰 涉 及 《宪 法》

第40条规定的公民享有通信自由和通信 秘 密 的 内 在 精 神。 “免 受 惊 扰 的 自 由”被 写 入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作为一项基本权利已被世界各国普遍认可。〔37〕 由

此可见,生活安宁利益是宪法性权利在民法人格权领域的映射。生活安宁利益的保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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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32〕

〔33〕

〔34〕

〔35〕

〔36〕

〔37〕

参见 李 拥 军:“论 权 利 的 生 成”,《学 术 研 究》2005年 第8期,第79~83页;周 占 生:《权
利 的 限 制 与 抗 辩》,民 族 出 版 社2015年 版,第24页。

参见杨仁寿:《法学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19~120页。
参 见 前 注 〔5〕,菲 利 普·黑 克 书,第17页。
参 见 《广 东 省 茂 名 市 茂 南 区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判 决 书》,(2011)茂 南 法 民 初 字 第1604号。
参 见 曹 险 峰:《人 格、人 格 权 与 中 国 民 法 典》,科 学 出 版 社2009年 版,第75页。
参 见 《上 海 市 第 一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判 决 书》,(2018)沪01民 终508号。
参 见 方 乐 坤:“论 精 神 安 宁 权 的 克 减———兼 及 警 察 权 的 行 使 限 度”, 《西 部 法 学 评 论》2017

年 第3期,第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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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维系人正常生活的重要手段。在一则案例中,原被告相邻而居,被告家阳 台 落 水 管、

空调等布置于原告家阳台下,严重影响了原告生活休息。法官认为原告居住应享有生活

安宁利益,由此被告应承担避免妨碍原告正常生活的义务。〔38〕 可见生活 安 宁 利 益 与 正

常生活紧密相关。此外,“非宁静无以致远”,〔39〕 在 受 耕 读 文 化 的 儒 家 思 想 影 响、清 静

无为的黄老思想浸淫的民族文化熏陶下,安静地生活、学习是社会普遍的内心追求,这

就奠定了生活安宁利益在民族基因上的内心确信,故对生活安宁利益进行保护能够得到

普遍的认可与赞同。

  再者,生活安宁利益的法益化契合社会发展需要,科学技 术 的 发 展、〔40〕 新 的 市 场

模式、〔41〕 新的聚居生活方式是社会发展的重要体现。科技是把双 刃 剑,新 的 科 技 成 果

在生活中的运用会引发新的社会关系和新的法律问题。〔42〕 例如利用大数据技 术 引 致 公

民人格与财产权益的侵犯与保障问题,这产生了具有大数据特征的 新 型 权 利。〔43〕 如 在

一则案例中,百度 公 司 利 用cookie技 术,收 集 朱 某 上 网 信 息,并 运 用 大 数 据 分 析 其 偏

好,在其网络页面不停弹射出相应广告。一审法院认为百度公司对朱某的生活安宁和精

神安宁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而二审法院认为百度公司在 《使用百度前必读》中明确

cookie技术的使用,朱某使用网站构成默认许可。诚然朱某构成信息收集的默认,但百

度公司高频率的针对朱某推送广告的行为,亦属侵害其生活安宁利 益 的 行 为。〔44〕 随 着

高科技的普及,类似情形在生 活 中 十 分 常 见。而 且 科 技 发 展 也 为 侵 权 便 利 化 提 供 了 条

件。首先,“呼死你”、“短信轰炸机”等软件的开发,使得借助信息技术低成本侵犯他

人生活安宁利益成为可能。其次,随着手机、邮箱以及各联系方式的增多,民事主体与

社会其他人的连接端 口 不 断 增 加,每 一 端 口 都 有 可 能 成 为 侵 扰 生 活 安 宁 利 益 的 侵 权 通

道。再者,诸多网络服务的使用常需以个人信息进行注册,而有些服务商会滥用个人信

息高频率地向民事主体发送短信等,侵扰生活安宁。可见,在科技发达的现代,信息主

体赤裸裸地站在各侵权者的信息射程内而无防备之力,有必要借助生活安宁利益保护法

律空白地带。此外,经济、一般社会结构和一般文化等发生了深层次的变革,对现代法

律文化具有形塑作用。〔45〕 我国城市化发展迅速,社会生活模式随 之 而 变,而 生 活 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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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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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见 《陕 西 省 咸 阳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判 决 书》,(2017)陕04民 终1295号。类 似 案 例

有:《上 海 市 第 一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判 决 书》,(2009)沪 一 中 民 二 (民)终 字 第877号;《上 海 市 浦

东新 区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判 决 书》,(2010)浦 民 一 (民)初 字 第22483号; 《湖 北 省 襄 阳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判 决 书》,(2017)鄂06民 终2725号 等。
《诫 子 书》。
参 见 梅 术 文:“网 络 传 播 权 利 的 产 生 机 理 研 究”,《科 技 与 法 律》2006年 第4期,第85页。
参见 宋 亚 辉:“新 权 利 的 生 成:以 ‘户 外 广 告 发 布 权’为 例”,《法 制 与 社 会 发 展》2010年

第3期,第91页。
参 见 罗 玉 中 主 编:《科 技 法 学》,华 中 科 技 大 学 出 版 社2005年 版,第13页。
参 见 白 利 寅:“论 科 技 进 步 与 治 理 转 型 中 的 新 型 权 利———以 相 关 研 究 的 述 评 为 视 角”, 《东

方 法 学》2017年 第4期,第153页。
参 见 《江 苏 省 南 京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判 决 书》,(2014)宁 民 终 字 第5028号。
参 见 高 鸿 钧、赵 晓 力 主 编: 《新 编 西 方 法 律 思 想 史》 (现 代、当 代 部 分),清 华 大 学 出 版 社

2015年 版,第4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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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常会引起法律的产生、变化。〔46〕 我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 的 国 家,城 市 的 人 口

密度较大,民 事 主 体 从 未 像 现 在 这 样 将 彼 此 的 活 动 范 围 如 此 紧 密 而 便 利 地 交 叠 在 一

起。〔47〕 因此,人与人在生活上的碰撞日益激烈,广场舞、不夜 城 等 所 带 来 的 噪 杂 之 声

时时充斥耳膜,楼上楼下的不当活动常常惊扰睡眠。当人们对安宁生活的渴望和追求受

到干扰和破坏时,受害者常会处于紧张、不安、痛苦等精神状态中。

  最后,风俗等规范功能的弱化推动生活安宁利益法益化。民事习惯是指在一定区域

内,基于长期的生产生 活 实 践 而 为 社 会 公 众 所 知 悉 并 普 遍 遵 守 的 生 活 和 交 易 习 惯。〔48〕

《民法总则》第10条将习惯作为民法渊源,但此处习惯是指习惯法,是指一些符合特殊

要件,可以起到定纷止争作用的裁决依据。〔49〕 如在一则案例中,郭某与马某比邻而居,
马某为其利益重修南侧院墙,导致郭某庭院失去封闭状态,影响了郭某的生活安宁。在

裁判时,法官认为不动产相邻方应尊重历史使用习惯及当地习俗,因此马某行为构成侵

权。〔50〕可见,风俗习惯在相邻关系中充任着重要角色。而且生活中的日照、通风、气味

等皆内蕴生活安 宁 利 益,〔51〕 此 于 我 国 台 湾 地 区 “民 法”中 获 得 认 可 与 支 持,该 法 第

793条规定有气声侵入之禁止条款,有习惯者从其习惯。此外,宗法礼法盛行的熟人社

会中侵犯生活安宁之行为受空间的严格限制,侵权者、受害者多为相邻者,习惯、道德

能有效地规制有限的侵犯生活安宁利益之情形。但现在由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快速转

变,靠舆论评价等支撑、自我约束的习惯在规范此类行为时显得苍白无力,由国家强制

力保障的法律则需走向前台,以周延、强力地保护自然人的生活安宁利益。

三、一般人格权:生活安宁利益的规范依据

(一)生活安宁利益与隐私权、个人信息权保护法益不同

  在我国现阶段,许多学者将生活安宁利益放在隐私权中进行讨 论。〔52〕 在 司 法 实 践

中,法官对生活安宁利益的调整领域认知模糊,时常将生活安宁利益视为隐私权的权利

子项。如在一则 案 例 中,被 告 频 繁 给 原 告 拨 打 骚 扰 电 话、发 送 骚 扰 信 息,内 容 低 俗 下

流,严重干扰了原告的安宁生活,并且被告给原告朋友群发短信,肆意诋毁 原 告 人 格。
针对此侵权行为,法官认为隐私权内涵包括公民个人活动自由权和生活安宁权,被告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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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见 周 艳 云:“生 活 方 式 变 迁 对 法 律 演 变 的 影 响”, 《河 南 工 业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2014年 第2期,第85页。
参 见 前 注 〔2〕,方 乐 坤 文,第35页。
参 见 〔德〕G·拉 德 布 鲁 赫: 《法 哲 学》,法 律 出 版 社2005年 版,第48~50页;王 利 明:

“论 习 惯 作 为 民 法 渊 源”,《法 学 杂 志》2016年 第11期,第1~12页。
笔 者 已 有 文 章 对 此 进 行 详 述,此 处 不 作 赘 述。参 见 张 红: “侵 害 祭 奠 利 益 之 侵 权 责 任”,

《法 学 评 论》2018年 第2期,第77~92页。
参 见 《北 京 市 第 三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判 决 书》,(2014)三 中 民 终 字 第03250号。
参 见 《湖 北 省 高 级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鄂 民 终1314号; 《北 京 市 平 谷 区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判 决 书》,2015年 平 民 初 字 第08016号 等 案 中 皆 有 体 现。
参 见 前 注 〔7〕,王 利 明 文,第108页;前 注 〔7〕,王 毅 纯 文,第 89页;冷 传 莉、李 怡:

“司 法 保 护 视 角 下 的 隐 私 权 类 型 化”,《法 律 科 学》2017年 第5期,第79页;易 继 明、杜 颖: “网 络

时 代 的 隐 私 权 刍 议”,《研 究 生 法 学》2011年 第1期,第17页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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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手机频繁滋扰原告的行为,侵犯了原告的隐私权。〔53〕 在另一则 案 例 中,法 官 将 隐 私

权细分为个人 生 活 安 宁 权、个 人 生 活 信 息 保 密 权、个 人 通 信 秘 密 权、个 人 隐 私 使 用

权。〔54〕 此外,因滥用他 人 信 息 侵 害 生 活 安 宁 利 益 的 案 件 亦 属 常 见。如 在 一 则 案 例 中,

原告在某银行申请信用卡,并留下电话号码。后来,该银行为推广新业务,多次在原告

明确拒绝的情形下拨打其电话,严重影响了原告的正常生活。法官认为该银行超出合理

限度利用原告号码向其推广新业务,惊扰了原告的安宁生活,侵犯了原告个人信息受保

护的权利。〔55〕 该案中,法官虽然认可被告行为严重影响了原告的 生 活 安 宁,但 在 判 决

书将之归于个人信息权进行保护。如上所言,个人信息权、隐私权与生活安宁利益常相

伴存在,生活安宁可通过隐私权、个人信息权保护,那么在隐私权与个人信息权的夹击

之下,生活安宁利益有无独立存在之必要,有待探讨。

  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隐 私 权 在 世 界 范 围 内 得 到 承 认,但 隐 私 权 的 保 护 范 围 在 不 同

法域各不相同。在我国,隐私权经历了名誉权保护时期、隐私利益保护时期、隐私权保

护时期。〔56〕 隐私权作为一项具体人格权,有学者参照美国法认为隐私权 应 以 生 活 安 宁

和私人秘密为基本内容。〔57〕 此观点有其正当性,因为隐私偷窥、私 闯 住 宅 等 皆 导 致 受

害者的生活安宁受损,但通过隐私权保护生活安宁利益并不周延。而且我国法上隐私权

概念与美国法上隐私权概念存有巨大差别,我国隐私权应受到 “隐”与 “私”的拘束,

以明确其权利涵射范围。个人有意就某种事实进行保密是为 “隐”,强调的是信息主体

不愿公开而被他人知道的信息。对 “隐”之确定应当主客观相结合,即主观上认为此乃

隐私,客观上符合 “合理隐私期待”。〔58〕 通过对下案的演绎,我们可以更清楚地区分隐

私权与生活安宁利益。在一则案例中,被告张某除了披露王菲的私人信息,还在网上发

布有大量倾向性的言辞和评论,从而引发众多网民对王菲的 “人肉搜索”。此外,众 多

网友还在王菲父母住所处张贴侮辱性横幅和标语。该案中,法官认为被告行为侵犯了原

告隐私权。〔59〕 如果在该案中,原告父母亦提起相应的民事诉讼,那 么 原 告 父 母 何 种 权

利受损呢 ? 原告父母的隐私权虽未受到侵害,但是网民们长期在小区内拉横幅声讨的行

为,惊扰了原告父母生活及精神世界的安宁,导致内心的悸动与惊恐,故原告父母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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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见 《上 海 市 徐 汇 区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徐 民 一 (民)初 字 第5269号。类 似

案 例 有:《北 京 市 高 级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裁 定 书》,(2017)京 民 申1540号; 《广 东 省 高 级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 民 再464号 等。
参 见 《云 南 省 昆 明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判 决 书》,(2004)昆 民 二 终 字 第785号; 《山 东 省

枣 庄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判 决 书》,(2015)枣 民 一 终 字 第541号; 《宁 夏 回 族 自 治 区 固 原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判 决 书》,(2017)宁04民 终165号。
参 见 《上 海 市 第 一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判 决 书》,(2015)沪 一 中 民 六 (商)终 字 第107号。
参 见 张 红:《人 格 权 各 论》,高 等 教 育 出 版 社2015年 版,第479~488页。
这种 观 点 是 直 接 从 美 国 法 中 继 受 而 来 的,旨 在 强 调 通 过 隐 私 权 能 够 达 到 维 护 生 活 安 宁 的 目

的。实 际 上 在 美 国,隐 私 权 作 为 涵 射 领 域 宽 泛 的 权 利,在 美 国 私 法 体 系 中 发 挥 着 类 似 我 国 一 般 人 格

权的 职 能,是 人 格 权 保 护 的 兜 底 性 权 利。我 国 人 格 权 体 系 有 名 誉 权、姓 名 权、隐 私 权 等 具 体 人 格 权,
为 避 免 权 利 冲 突,隐 私 权 涵 射 之 区 域 应 受 到 严 格 限 制。此 外,《民 法 总 则》第109条 明 确 规 定 一 般 人

格权,无 须 过 多 扩 充 隐 私 权 概 念 的 涵 射 范 围。参 见 前 注 〔7〕,王 利 明 文,第108~120页;谢 远 扬:
《个 人 信 息 的 私 法 保 护》,中 国 法 制 出 版 社2016年 版,第126页。

参 见 前 注 〔56〕,张 红 书,第430页。
参 见 《北 京 市 第 二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判 决 书》,(2009)二 中 民 终 字 第560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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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应通过生活安宁利益路径获得保护。

  就概念内涵而言,隐私权和生活安宁利益存在如下区别:首先,对私人信息公开所

持有的主观心理要件的区别。隐私权人不愿被他人获知自己信息,并积极地排除被他人

所知的可能。而生活安宁利益人主观上并没有刻意隐蔽私人活动领域、私人信息等,甚

至个人信息等是其本人主动 公 开 的,例 如 为 享 用 某 项 商 业 服 务,而 注 册 填 报 自 己 的 隐

私。其次,两者所保护的价值内涵不同。隐私权的客观表现形式是与私人空间、私人事

务及私人信息有关的内容。〔60〕 隐私源自人的羞耻本能,〔61〕 如果隐私被窥探或被他人所

知的话,会使当事人觉得羞耻和不愉快。而生活安宁利益之客观表现形式则是自然人对

生活安宁状态的追求,这种追求很多时候与隐私权无关,例如错误告知之 情 形。再 者,
侵害隐私权之行为是公布了受害人不愿被他人所知的事实,且公布内容应是已发生的、
真实的、合法的事实,而侵害生活安宁利益则不要求信息内容,仅关注事件发生的频率

与强度。最后,隐私权之损害后果在于侵犯了权利人之私密信息的保密性,与 之 相 较,
侵害生活安宁利益的损害后果则在于使其原有的生活宁静的状态受到了破坏。

  此外,隐私权亦会涉及生活安宁利益,例如他人对私人空间的窥探及未经许可的闯

入等,皆会影响到隐私权人的生活安宁。由此需要澄清的是,不可否认生活安宁利益与

隐私权存在重合,但这并不影响生活安宁利益的独立性。从上述两者区别可见,隐私权

所涵射的生活安宁基于隐私 而 产 生,可 视 为 隐 私 权 的 一 项 权 能,故 此 类 生 活 安 宁 应 受

“隐”与 “私”限制。于此之外,则是生活安宁利益独立的涵射区域。又因生活安 宁 利

益作为新型人格利益,其内涵外延皆不确定,但隐私权之保护则相对成熟,为避免生活

安宁利益的出现,对现有法律体系造成过大冲击,在权利重合时,应明确生活安宁利益

作为补充性规定的功能定位。

  《民法总则》第111条规定个人信息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个人信息是与特

定人相关联、反 映 个 体 特 征 的 具 有 可 识 别 性 的 符 号 系 统,〔62〕 包 括 姓 名、性 别、年 龄、
血型、健康状况、身高、人种、地址、头衔、职业、学位、生日、特征等可以直接或间

接识别个人的资料。〔63〕 个人信息权是指个人信息涉及人依法对其个人信息所 享 有 的 支

配、控制并排除他人侵害的权利。〔64〕 个人信息权作为一项新型的 具 体 人 格 权,对 于 保

护公民的人格尊严,使公民免受非法侵扰,维护正常的社会秩 序 具 有 重 要 意 义。〔65〕 信

息使用权是个人信息权的重要构成部分,其是指信息主体有权决定使用自己信息以及决

定许可他人使用自己信息。〔66〕 信息使用权能否涵射滥用他人信息侵犯生活安 宁 利 益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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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见 高 圣 平、徐 亮:“隐 私 权 的 逻 辑 结 构”,载 《人 格 权 之 基 本 理 论 及 立 法 研 讨 会 论 文 集》,

2012年11月,第122页。
参见 张 新 宝:“从 隐 私 到 个 人 信 息:利 益 再 衡 量 的 理 论 与 制 度 安 排”,《中 国 法 学》2015年

第3期,第38页。
参见王利明:《人格权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632页;王利明:“论个 人

信息权在人格权法中的地位”,《苏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第68~75页。
参 见 齐 爱 民:“论 个 人 资 料”,《法 学》2003年 第8期,第80页。
参 见 齐 爱 民:“论 个 人 信 息 的 法 律 保 护”, 《苏 州 大 学 学 报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版)》2005年2

期,第30~35页;张 里 安、韩 旭 至:“大 数 据 时 代 下 个 人 信 息 权 的 私 法 属 性”,《法 学 评 论》2016年

第3期,第119页。
参 见 李 适 时 主 编:《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法 总 则 释 义》,法 律 出 版 社2017年 版,第343页。
参 见 前 注 〔62〕,王 利 明 书,第6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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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有关这一问题可依托以下案例进行探讨。

  在 “陈某案”中,《中国刑警九月风暴》电视剧中人物 “刘语”的电话号码与陈某

电话相同,之后,陈先生收到上万条短信和不计其数的电话,其中大部分的短信和来电

都发生在陈某工作、开会和睡觉的时候,陈某不堪其扰,且频频被骂 “耍大 牌”。在 日

常生活中,他被领 导 误 解 调 侃,还 被 爱 人 猜 忌 试 探。法 官 认 为 制 片 方 侵 害 了 陈 某 的 权

利,但未明确陈某的何种权利受损。〔67〕 此案是因错误登记他人电话号码而引起的误用,

常见在电视节目、宣传单中将当事人号码误用为明星号码、投诉电话等。依照个人信息

权的权能,真实信息主体可要求侵权人更改错误信息,并撤回自己信息,由此可言,侵

权人实则侵犯了信息主体对个人信息的支配权。在此案中,侵权人侵害的是信息主体的

信息利用权。而在 “王某案”中,王某在某网站发布房屋出租信息,某物业公司业务员

看到信息后与王某进行联系。此后,王某收到该物业公司业务员打来的电 话28个,其

中仅10次左右通话与王某出租房屋事宜相关,其他皆是骚扰。法官认为,该 物 业 公 司

滥用王某个人信息,侵扰了王某的生活安宁,构成侵权。〔68〕

  笔者认为 “王某案”中物业公司业务员频繁打电话之行为,并未侵犯王某的个人信

息权。首先,个人信息权的经典表述为 “个人可以决定向谁告知哪些和他相关的 信 息,

哪些可以隐瞒”。〔69〕 该项 权 利 的 客 体 是 个 人 信 息,关 切 重 心 在 于 个 人 信 息 不 被 非 法 收

集、买卖、更改等,而信息主体作为社会中的人,一般情形下,其电话被拨打并不能认

定其权益受损。就侵犯个人信息权而言,任何违反当事人意志的信息收集、处理或者利

用的行为都侵犯了当 事 人 的 自 主 决 定 权,从 而 也 侵 犯 了 该 信 息 上 承 载 的 人 格 利 益。〔70〕

可见,侵犯个人信息权对侵权严重性、侵权行为的程度没有过多要求,而生活安宁更多

强调的受侵害频率与强度。

  从逻辑层面看,拨打电话与个人信息分处于两个层面,如 “陈某”案中,侵权行为

可分为第三人拨打电话的行为和 《中国刑警九月风暴》剧组误用他人信息的行为。拨打

电话虽然是对电话号码的使用,但就电话号码本身而言,信息主体虽然有权防止其被第

三人收集、买卖,甚至可以选择关机,但其不能禁止他人对该号码的拨打。只不过当拨

打行为过于频繁,进而影响当事人生活安宁时,其才能借助生活安宁利益获得保护,此

时受害人的个人信息仅是侵犯生活安宁利益的通道与手段。基于此,在 “陈某案”中,
《中国刑警九月风暴》剧组误用他人信息侵 害 的 是 其 个 人 信 息 权,第 三 人 通 过 电 话 频 繁

骚扰陈某侵害的是其生活安 宁 利 益。可 见,生 活 安 宁 利 益 与 个 人 信 息 权 的 客 体 存 在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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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68〕

〔69〕

〔70〕

参 见 “男 子 手 机 号 巧 撞 电 视 剧 号 码 收 万 条 骚 扰 短 信”,载 http://www.qingdaonews.com/

content/2007~01/31/content_7721841.htm.,最 后 访 问 时 间:2018年 6月 25日。类 似 案 例 有:
《安 徽 省 亳 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裁 定 书》,(2016)皖16民 辖 终38号;《上 海 市 徐 汇 区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00)徐 民 初 字 第1430号;《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钦 州 市 钦 北 区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钦 北 民 初 字 第1883号。

参见 《上 海 市 第 一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1)沪 一 中 民 一 (民)终 字 第 1325
号;类 似 案 例 有:《上 海 市 徐 汇 区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徐 民 一 (民)初 字 第1336号;
《上 海 市 徐 汇 区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判 决 书》,(2013)徐 民 一 (民)初 字 第5269号。

杨 芳:“个 人 信 息 自 决 权 理 论 及 其 检 讨———兼 论 个 人 信 息 保 护 法 之 保 护 客 体”, 《比 较 法 研

究》2015年 第6期,第22页。
同 上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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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而且侵害个人信息权并不能涵盖滥用信息类侵权的全部。此外,个人信息权与生活

安宁利益的权利属性不同。从 域 外 立 法 看,个 人 信 息 权 表 现 为 积 极 主 动 的 请 求 权。〔71〕

当该项权利受到侵害时,受害者可以要求侵权者删除、更改其个人信息,体现的是信息

主体对其信息传播、利用的积极控制。而生活安宁利益是一种消极的、防御 性 的 利 益。
生活安宁利益主体不能依此要求他人积极营造超出一般人需求的安宁环境,仅在侵权后

果超出其容忍限度时,该项权利才能触发。
(二)生活安宁利益是一般人格权所保护的法益

  法律规则要求 人 们 做 特 定 的 行 为,只 有 在 概 念 边 缘 处 才 会 有 开 放 结 构,距 离 概 念

“核心范围”越远,其含有的不确定的阴影愈浓。〔72〕 每一权利皆有其涵摄的核心范围,
这是权利具有独立性的关键前提。已有权利的模糊边界可能随着研究深入、社会 变 革,

逐渐清晰,形成新的权利领域,涵摄新型权益。基于此,生活安宁利益只有在明确其涵

摄范围并与已有权利具有区别的前提下,才能被称为一项独立的新型人格利益。

  如上所言,生活安宁利益可独立于隐私权、个人信息权,基于此探讨,可划定生活

安宁利益的涵摄范围。生活安宁利益旨在保护自然人宁静、稳定的社会生活,其主体是

自然人,也仅有自然人能感知到生活安宁,当自然人受到外界不必要的侵扰时,受害人

常在心理上表现出恐惧、愤怒、忧虑、不安、悲伤、痛苦、绝望或由于神经上的持续疼

痛引起诸多负面精神状态。〔73〕 生活安宁利益的客体是私生活的自主安 排,安 宁 生 活 不

被打扰的人格利益。上述负面精神状态常外化为夜不成眠、无法专心工作等外部 表 征,
严重扰乱受害人的原有生活运行轨迹,生活安宁受侵害则表明受害人的个人生活领域被

侵入,个人生活空间的不被尊重。而这些与当事人人格自由和人格尊严的保护与实现息

息相关,其请求权基础为 《民法总则》第109条 “自然人的人格自由、人格尊严受法律

保护”。在 《民法总则》颁布之前,学界对人格权体系建构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具体人

格权+其他人格利益”〔74〕 和 “具体人格权+一般人格权”〔75〕。

  本文认为 《民法总则》第109条应定位为一般人格权。考察一般人格权在德国的发

展可知,一般人格权所保护的利益族群原本由 “背俗故意致损”侵权责任条款规制,〔76〕

为其他人格利益冠上权利的名字,实则是重视人格利益的表现,是为了更周延地保护非

典型人格利益。这样可以避免适用 “背俗故意致损”侵权条款时更为严格的构成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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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72〕

〔73〕

〔74〕

〔75〕

〔76〕

参 见 前 注 〔65〕,李 适 时 书,第347页。
参 见 〔英〕H.L.A. 哈 特:《法 律 的 概 念》,法 律 出 版 社2011年 版,第121~122页。
参 见 胡 文 华:“精 神 安 宁 权 法 律 地 位 探 析”,《河 北 法 学》2009年 第8期,第95页。
此建构模式有时又被称为 “具体人格 权+一 般 人 格 条 款”。参 见 方 金 华: “一 般 人 格 权 理 论

分析及我国的立法选择”,《法律科学》2015年第4期,第34~42页;尹田:“论人格权概括保护的立

法模式——— ‘一般人格权’概念的废除”, 《河 南 省 政 法 管 理 干 部 学 院 学 报》2011年 第1期,第28~
30页;李莉:“法律思维与法律方法下的人格权立法模式———兼论否定一般人格权立法”,《当 代 法 学》

2013年第6期,第72~79页。
杨 立 新、刘 召 成:“论 作 为 抽 象 人 格 权 的 一 般 人 格 权”, 《广 东 社 会 科 学》2010年 第6期,

第176~185页;郭 明 龙: “拟 制 与 衡 平:一 般 人 格 权 保 护 之 路 径”, 《广 西 社 会 科 学》2008年 第5
期,第101~105页;许 可、梅 夏 英: “一 般 人 格 权:观 念 转 型 与 制 度 重 构”, 《法 制 与 社 会 发 展》

2014年 第4期,第94~106页。
参 见 于 飞:“违 背 善 良 风 俗 故 意 致 人 损 害 与 纯 粹 经 济 损 失 保 护”, 《法 学 研 究》2012年 第4

期,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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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可通过 “过失+积极确定的 违 法 性”侵 权 认 定 模 式,规 避 对 民 事 主 体 其 他 权 利 的 影

响,进而保持法律的安定性。虽 然 我 国 《侵 权 责 任 法》与 德 国 侵 权 法 立 法 模 式 有 所 差

别,但我国司法实践对利益进行保护时仍应加以甄别,详加论述,以防权利泛化,一般

人格权应否受法律保护的论证,与 “权利地位”的问题在表现形式上虽然不同,但在实

质上其实 属 于 同 一 个 问 题。〔77〕 基 于 此,其 实 在 实 践 中 我 国 已 趋 向 德 国 式。此 外,在

“多元模式”人格权立法模式下,人格权、一般人格权、具体人格权并不存 在 冲 突,人

格权作为上位概 念,一 般 人 格 权、具 体 人 格 权 作 为 同 一 逻 辑 层 次 的 下 位 概 念,各 司 其

职,共同构成人格权立法体系。此外,“一般人格权纠纷”已经作为民事具体案由类型,
并于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 <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通知》(法 [2011]42
号)中获得明确。

  民事主体生活安宁利益的维护是整个法律体系的目标,例如宪法是为了预防国家权

力对公民生活的侵扰,行政法是为了明确行政机关的权利清单,避免不当行政行为侵扰

人民生活,这些都与生活安宁紧密相关。故在某种程度上,生活安宁利益在人格权保护

的规范体系内,更类似于一种具有兜底性质的利益,其目的为补强其他权利对生活安宁

保护之不足,避免产生立法漏洞。虽然生活安宁利益作为新型人格利益,只有在法律体

系内有独立的调整领域时,才有成为法益的可能,但这种独立性并不要求其与已有权利

完全隔离,在某些 方 面 存 在 竞 合,亦 无 不 可。在 内 涵 和 外 延 上 明 确 生 活 安 宁 利 益 的 外

延,仍有待司法实践经验的积累,围绕其核心概念,不断总结、提炼更具客观性的参照

标准。如上所言,已存权利与新型人格利益存在竞合时,生活安宁利益等新型人格利益

应保持克制与退让,其在法律体系及司法实践中应作为补充性权利出现。只有当已有权

利碍于概念射程范围的限制,无法全部涵摄新型人格利益时,新型人格利益才有其适用

的条件与空间。

四、利益衡量论:侵害生活安宁利益的认定

(一)生活安宁利益保护中的利益冲突

  生活安宁 利 益 是 一 般 人 格 权——— “框 架 性 的 权 利”———的 具 体 化,在 司 法 实 践

中,法官不能仅借助侵权行为的违法性来进行判断,而 要 充 分 发 挥 主 观 能 动 性,依 据

个案之利益平衡对侵权行为进行积极确认。为避免法官 过 于 恣 意 的 自 由 裁 量,需 对 其

进行适法、客观的限制。基于此,应充分对已有案例进 行 总 结,明 确 相 冲 突 的 利 益 及

利益衡量的思考流程,以指引裁判。在对生活安宁利益 保 护 时,主 要 有 以 下 相 冲 突 的

利益。

  首先,相邻权与生活安宁利益的冲突。在一则案例中,张某经营的足道店与鞠某经

营的酒吧相邻,因酒吧噪音污染严重,导致足道店客源减少,经济损失严重。法官认为

张某、鞠某的经营场所相邻,张某享有生活安宁、不受外界噪声污染的权利,而鞠某经

营酒吧时,应承担避免噪音影响张某经营场所之义务。在该案中,噪音侵犯了张某的生

活安宁利益,但此时侵权责任构成的前提要件是,侵权人所制造的噪音应超越一般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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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参 见 黄 茂 荣:《债 法 通 则 之2:债 务 不 履 行 与 损 害 赔 偿》,厦 门 大 学 出 版 社2014年 版,第

2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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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容忍之程度。〔78〕 明确相邻关系的扩张与限制的限度是容忍义务的重要旨趣之一,〔79〕

容忍义务具有模糊性,且依具体个案的不同,其强度亦动态变化,例如在 “不夜城”或

者铁道旁居住者所负有的容忍义务要高于偏远郊区住户。

  其次,信息合 理 使 用 权 与 生 活 安 宁 利 益 的 冲 突。在 一 则 案 例 中,从 早 九 点 到 晚 十

点,被告业务员持续拨打电话和发送短信骚扰原告,在原告表示拒绝后仍未停止,以致

原告听到手机铃声就心烦意乱。法官认为个人信息被超出合理范围使用,侵扰了原告的

生活安宁。〔80〕 此案中,侵权人超出合理范围使用他人信息而侵害了当事 人 生 活 安 宁 利

益。法官在确定侵权时,需对信息的 “合理使用范围”进行界定,亦需明确侵权的 “严
重”程度,两者皆需法官司法 裁 量,在 个 人 信 息 合 理 使 用 权 与 生 活 安 宁 利 益 的 天 平 两

端,基于个案实情添加不同砝码。

  再者,维权行为与生活安宁利益的冲突。正常维权行为在法律上是自由权的 体 现,
当事人可以通过各种合法手段积极维权,但当其超出合法边界即侵犯了他人的生活安宁

利益。如前文述及的因不当维权而侵犯生活安宁利益类型中,法官在对两则类似案例进

行裁判时,认为一则构成侵权,而另一则不构成侵权。〔81〕此外,从裁判内容看,法官在

确认 “维权”行为超出合理范围时,仅简单以所谓 “法律感觉”〔82〕 确认 “合理”、 “严
重性”此类法律概念的边界,不细化论证而滥用自由裁量权,故在确定是否侵犯生活安

宁利益时,有必要对法官的利益衡量的标准进行细化。

  生活安宁利益作为新型人格利益,因其内涵外延尚不清晰,在确认侵害此类权利的

侵权时,需要法官进行积极确认。由上述案例可见,法官常借用一般社会生活观念、容

忍义务、合理使用 范 围、严 重 性 等 深 具 主 观 色 彩 的 词 汇,作 为 解 决 利 益 冲 突 的 论 证 依

据,以得出自己 “臆想”的裁判结果。针对此现象,需在明确冲突利益的基础上,进一

步总结司法经验,明确利益衡量的司法运用模式。
(二)侵权认定中利益衡量方法的运用

  生活安宁利益纠纷中的利益衡量,既存在同质利益衡量,如维权自由与生活安宁利

益,亦有异质利益衡量,如相邻权与生活安宁利益,前者属于财产权的扩张,后者属于

人格权。一方面,异质利益之间因缺乏公约性而无法衡量,另一方面,同质利益之间亦

因无法从量上展开而 难 以 衡 量。但 如 果 将 利 益 衡 量 求 解 路 径 从 抽 象 命 题 转 变 到 具 体 情

境,其在具体案件的法律适用层面是可解的。〔83〕 个案利益衡量能否形成 具 有 普 遍 适 用

性的裁判规则,是利益衡量方法能否被接受的关键。〔84〕 但没有完 全 相 同 的 案 例,因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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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 市 岳 麓 区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判 决 书》,(2014)岳 民 初 字 第0676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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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出 版 社2011年 版,第490页。
利益 衡 量 需 要 的 是 社 会 共 识,而 非 公 度 性。基 于 基 本 价 值 的 社 会 共 识、利 益 位 阶 的 社 会 共

识、行 为 规 范 的 社 会 共 识,在 法 律 适 用 领 域 利 益 衡 量 具 有 操 作 性。参 见 梁 上 上:“异 质 利 益 衡 量 的 公

度 性 难 题 及 其 求 解———以 法 律 适 用 为 场 域 展 开”,《政 法 论 坛》2014年 第4期,第3~19页。
参 见 杨 力:“基 于 利 益 衡 量 的 裁 判 规 则 之 形 成”,《法 商 研 究》2012年 第1期,第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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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期待获得一种单凭涵摄即可解决问题的规则。〔85〕 因此,生活安宁利 益 纠 纷 中 利 益

衡量的普适性获得,应突破个案的限制,明确价值衡量思考框架以及裁判时所应遵循的

原则。

  基于此,本文旨在为法官提供框架性指引,以明确法官运用利益衡量的方法时所应

思考的方向,减少利益衡量方法的滥用。利益衡量方法的滥用可分为 “因缺少对利益结

构的整体衡量而导致的滥用”和 “因超越利益衡量的边界而导致的滥用”,〔86〕 生活安宁

利益是法律应保护的权益,《民法总则》第109条等规定构成生活安宁利益请求权基础。

但法律对生活安宁利益的规范过于宽泛,此种情形下的滥用应属于 “因缺少对利益结构

的整体衡量而导致的滥用”。此时,法官运用利益衡量方法时,首先应解决的是不 同 利

益的层级问题。利益分为个人利益、社会利益、公共利益。〔87〕 而就生活安宁利益而言,

利益冲突主要涉及个人利益之间、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冲突。

  法律中的秩序被用来描述法律制度的形式结构,特别是在履行其调整人类事务的任

务时运用一般性规定、标准和原则的法律倾向。〔88〕 在裁判过程中,这 些 标 准 不 仅 是 裁

决依据,亦可作为说理依据,例如法律中关于日照时长、噪音等级等规定。在司法裁判

中,法官认定不可量物侵犯生活安宁利益的严重程度时,最重要的客观标准是 “公法上

的排放标准或要求”。〔89〕 法律秩序实际上是一种制度利益。直接联结当事人利益与社会

公共利益有机的利益层次结构中,制度利益处于中心地位。〔90〕 其从根本 上 说 是 社 会 性

的,〔91〕 既是立法上利益衡量的结果,又是司法上利益衡量的重要 参 照 因 素,出 于 对 立

法者立法 行 为 的 尊 重,制 度 利 益 是 绝 对 性 的,故 利 益 衡 量 应 在 制 度 利 益 的 涵 摄 之 下

进行。

  在对生活安宁利益进行利益衡量时,应优先考虑社会利益。如在一则案例中,武汉

城投公司投资修建了鹦鹉洲长江大桥及武昌连接线工程,客观上影响了相邻的白鳍豚大

厦内住户及西昌公司等业主的采光、通风及生活安宁。法官认为市政建设是城市发展的

迫切需要,事关社会利益,白鳍豚大厦内业主作为社会一分子,在享受城市公共设施建

设带来的福利时,亦需容忍随之而带来的负面影响。〔92〕 但需要澄 清 的 是,当 事 人 为 维

护社会利益而超出一般人的容忍义务时,应获得相应补偿。如在另一则案例中,周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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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位于武广高铁和湘桂铁路夹缝之间,但不属于公法规定的拆迁对象。列车通行发出

巨大震动声,昼夜不断,数分钟一趟,噪声致使患有脑溢血中风的罗某和两个孩子无法

承受,并致住房多处震裂漏雨。法官认为广铁公司、武广公司的行为构成噪声污染,侵

害了受害者安宁权、健康权,应予以赔偿,并加固房屋。〔93〕 铁路的修建事关社会利益,
个人生活安宁利益等私益对其而言具有劣后性,当事人不能为保障个人生活安宁利益而

阻碍铁路修建,但其出让私益的目的是为了公益的实现,理应受到补偿。本案认定铁路

侵权亦有不妥,铁 路 的 修 建、运 行 会 涉 及 土 地 征 收,沿 途 产 生 噪 音 等 类 现 象 皆 无 法 消

除。如果皆将之视为侵权行为,本身具有违法性,不利于社会利益的保护。由此当铁路

运行产生的噪音在法律规定的程度以内,其内含的社会利益可以构成违法性阻却事由。

  在个人具体利益的位阶中,存在权利优于利益,人格利益优于财产利益,生命健康

权优于一般人格权等规则。〔94〕 其中,生命利益的优先是绝对的,而 人 格 利 益 之 间 以 及

对财产利益的优先性是相对的。故可以说利益的位阶仅是考量因素,位阶差异是指不同

利益在利益衡量中的权重差异,且具有可衡量性。因权利冲突都具有复杂的现实 缘 由,
比如差异化的过错程度,不同程度的侵害后果等等,在具体案例中,法官不能简单依循

利益位阶直接得出裁判。一般情形下,我们就不好笼统地说,哪种权利绝对优于哪种权

利。〔95〕 例如在维权过程中,维权手段作为一种自由权,其与生活安 宁 利 益 的 优 劣 并 非

绝对的,这可以通过以下两案的演绎获得证明。

  在 “唐某案”中,唐某行为目的:唐某认为之前与谢某签订的赔偿协议不公,欲重

新签订。唐某行为方式:多次发送威胁短信、多次到谢某家中和单位寻衅滋事、撬坏谢

某家防盗门、拿刀子划伤谢某妻子。唐某行为结果:谢某不敢在家居住,无法正常工作

与生活。法官认为唐某应采取正当的法律途径解决争议,其以吵闹、拉扯等不恰当方式

影响谢某的 正 常 工 作 和 生 活,系 民 事 侵 权 行 为。〔96〕 在 “朱 某 案”中,朱 某 行 为 目 的:
朱某等人为向王某索要工程款。朱某行为方式:2014年之后,春节前夕或中秋节前夕,
带多人堵在王某家门口,并呼喊老赖还钱。朱某行为结果:王某认为其名誉权受损,并

侵扰了其安宁生活。法官认为朱某行为虽有不当,但王某作为欠工程款一方,应包容朱

某行为。〔97〕 从上述两案看,因维权行为的目的、行为 方 式、行 为 结 果 的 不 同,法 官 在

维权行为与生活安宁利益之间作出不同选择,故侵害生活安宁利益的行为目的、行为方

式、行为结果应是法官自由裁量的参酌重点。

  此外,在确定是否构成生活安宁利益侵权时,法官需在当时、当地社会环境中进行

利益衡量。因生活安宁利益的生成须有社会基础,利益诉求来源自社会,故应在社会环

境中进行利益衡量。社会环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地方习惯往往是考量的重

要因素。〔98〕 例如春节时炮竹的燃放所产生的噪音,虽然对当事人晚上安 静 休 息 造 成 影

响,但是该行为并不构成侵权。其次,地域环境的不同对侵权行为认定的影响也十分重

大,居住在闹市与宁静村落,对噪音等的忍耐程度亦存有差别,处于下风向的住户,可

—45—

〔93〕

〔94〕

〔95〕

〔96〕

〔97〕

〔98〕

参 见 《广 东 省 广 州 铁 路 运 输 中 级 法 院 民 事 判 决 书》,(2015)广 铁 中 法 民 终 字 第12号。
参 见 王 利 明:“民 法 上 的 利 益 位 阶 及 其 考 量”,《法 学 家》2014年 第1期,第79页。
参 见 刘 作 翔:“权 利 冲 突 的 几 个 理 论 问 题”,《中 国 法 学》2002年 第2期,第56页。
参 见 《湖 南 省 长 沙 市 岳 麓 区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判 决 书》,(2014)岳 民 初 字 第06760号。
参 见 《江 苏 省 徐 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判 决 书》,(2016)苏03民 终6262号。
参 见 前 注 〔78〕,谢 在 全 书,第184页。



 财经法学 2018年第6期  财经法治热点 (一):民法典侵权责任编制定 

能会受上风向家庭气味、烟雾的影响,这种影响并不构成侵犯生活安宁利益。再者,历

史因素对生活安宁利益的侵权认定亦有影响。如运行已久的商业模式,对新型人格利益

的侵权认定存在影响,在一则案例中,被告在开展电信业务过程中,增加了来电显示业

务,虽然可能透露信息主体的电话号码,但它已成为社会公共服务中被承认和固定的一

项服务,因此并不 构 成 侵 权。〔99〕 此 外,利 益 衡 量 强 调 的 是 民 众 对 裁 判 结 果 的 认 同 性,

而这种认同受相关主体身份、生活具体状况等的影响甚巨,因此在利益衡量时应关注当

事人生活状况,如是才能彰显裁判的合理性。〔100〕

  但在利益衡量中,仅作方法的介绍是不够的,利益衡量结论的合法性、合理性问题

亦需关注。〔101〕 比例原则体现的是目的理性,其不仅在行政法、宪法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在私法实践中同样具有普适性。〔102〕 比例原则是利益衡量得以运行的重 要 依 据,并 为 利

益衡量提供指导和参考框架,既可约束法官的自由裁量,又能为法官和当事人提供较为

明确的预期。〔103〕 此时,可借助比例原则来检视通过利益衡量而作出的裁 判 结 果 是 否 合

理,并进行修 正。比 例 原 则 内 含 三 个 子 原 则:适 当 性 原 则、必 要 性 原 则、均 衡 性 原

则。〔104〕 假设存在 A、B两项权利,两 者 冲 突 时,可 将 三 原 则 转 化 为 以 下 三 个 步 骤 进 行

利益衡量:(1)确定 A 不被实现或被侵害的程度;(2)确定B实现的重要性;(3)确定

实现B的重要性是否足以正当化对 A 的侵害。〔105〕

  用比例原则检视 “张某诉华山医院案”,此案中华山医院错误告知张某患有艾滋病

之消息,致使张某惶惶不可终日。〔106〕 此案中张某的生活安宁利益和医院 行 为 自 由 为 相

互冲突的两项权利。首先,艾滋病作为高度传染性致命疾病,当事人突然获 知 该 信 息,

对其生活安宁造成的影响不言而喻,就本案而言生活安宁利益保护更具重要性。其 次,

如若不保护生活安宁利益,而肯认此类行为在当事人的行为自由界限内,则减弱了医生

的专家义务和诊断时的注意义务,由于医生疏忽可能会导致更多此类情形发生。最 后,

法官支持医生赔偿张某,会督促医生更加谨慎履行职责,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故应保

护张某的生活安宁利益,而该案中法官不予保护的结论,实待商榷。

五、结语

  社会变革不可避免地会对法律体系产生冲击。随着人们追求高品质生活、人格不断

自觉,且维权意识 不 断 增 强,人 格 权 体 系 受 社 会 变 革 冲 击 尤 重。新 型 人 格 利 益 不 断 产

生,生活安宁利益即为典例。为回应社会变革,满足 “我想静静”的社会需求,并为其

—55—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参 见 《云 南 省 昆 明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判 决 书》,(2004)昆 民 二 终 字 第785号。
参 见 杨 力:“民 事 疑 难 裁 判 的 利 益 衡 量”,《法 学》2011年 第1期,第50页。
参 见 杨 素 云:“利 益 衡 量 :理 论、标 准 和 方 法”,《学 海》2011年 第5期,第201页。
参见纪海龙:“比例原则在私法中的普适性及其例证”,《政法论坛》2016年第3期,第95页。
参见郑晓剑:“比例原则在民法上的适用及展开”,《中国法学》2016年第2期,第143页。
适 合 性 原 则 强 调 手 段 对 目 的 而 言 是 合 适 的,必 要 性 原 则 强 调 手 段 对 目 的 而 言 是 必 要 的,均

衡性 原 则 要 求 手 段 与 实 现 法 律 目 的 获 得 的 收 益 是 成 比 例 的。参 见 张 红:“指 纹 隐 私 保 护:公、私 法 二

元 维 度”,《法 学 评 论》2015年 第1期,第85~92页。
参 见 梁 迎 修:“权 利 冲 突 的 司 法 化 解”,《法 学 研 究》2014年 第2期,第61页。
参 见 《陕 西 省 西 安 市 新 城 区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判 决 书》,(2004)新 民 初 字 第2419号。



 财经法治热点 (一):民法典侵权责任编制定  财经法学 2018年第6期 

他新型人格利益保护提供参 照,应 提 炼 出 生 活 安 宁 利 益 的 法 律 保 护 策 略。基 于 前 文 分

析,本文尝试得出以下结论:

  生活安宁利益有相邻权滥用侵犯生活安宁利益、滥用个人信息侵犯生活安宁利益、
错误告知侵犯生活安宁利益、不当 “维权”侵害生活安宁利益四类。为避免权利 泛 化,
以及减少新型人格利益对固有法律体系的冲击,应谨慎对待生活安宁利益的法律化。生

活安宁利益具有制度基础和普遍的社会诉求,是人格尊严、人格自由的具体表现,具备

基本权利属性。此外,从司法实践看,科技发展、生活方式转变、风俗规制功能的弱化

等皆对生 活 安 宁 利 益 的 产 生 起 到 了 形 塑 作 用。由 此,生 活 安 宁 利 益 已 具 备 法 益 化 的

基础。

  生活安宁利益与隐私权、个人信息权存在交叉之处,但亦有独立法域。因侵入隐私

空间、滥用个人信息等而致生活安宁受损之情形即是交叉之处,此时生活安宁应定位为

隐私权、个人信息权的权能。但隐私权受到 “隐”与 “私”的限制,个人信息权不能脱

离个人信息这一载体,而生活安宁利益仅关注侵权人行为的强度与频率对生活安宁的影

响,远超过隐私权与个人信息权的涵摄范围,故生活安宁利益存有独立的涵摄法域。为

避免与固有权利体系冲突,当权利重合时,应明确生活安宁利益的补充性规范定位。此

外,又因 《民法总则》第109条为一般人格权条款,受其规范的生活安宁利益应定位为

一般人格权的具体化。

  法官对生活安宁利益纠纷进行利益衡量时,应遵循以下路径:首先,社会利益较个

人利益具有优先性,但偏向保护前者时,应补偿个人利益损失。其次,在个人具体利益

的位阶中,人格利益优于财产利益、生命健康权优于一般人格权等是衡量基础,但并非

绝对,综合考量行为目的,行为方式、内容,行为结果,并 参 酌 地 方 习 惯、历 史 因 素、
当事人生活环境等,以作出可为社会普遍接受的裁判。最后,需借助比例原则在民法中

的适用,来检视和修正通过利益衡量而作出的裁判结果的合理性。

  生活安宁利益 作 为 一 种 新 型 人 格 利 益,法 官 对 其 进 行 保 护 时,应 承 担 充 分 说 理 义

务,主要体现在生活安宁利益的内容、法益化和独立性的证成。此外,在处理生活安宁

利益纠纷时,应利用利益衡量的方法来确定是否成立侵权。观一叶而知秋,基于新兴人

格利益的共性,其他新兴人格利益亦应遵循此种司法保护路径,此亦是 《民法总则》第

109条规定的具体司法适用方法的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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